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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陶县巴仁乡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一标段 7·6 一般物体

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7月6日21时20分许，位于阿克陶县巴仁乡由新疆交通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施工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Y049移民

恢复道路一标段7·6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140万元（不含事故罚款金额）。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196 号令）等相关规定，经阿克陶县人民政府同意，成立了由县

应急管理局牵头，县水利局、总工会有关负责同志和相关工作人

员组成的阿克陶县巴仁乡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

路一标段 7·6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对该起事故进行了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勘查、询问证

人、检测鉴定、技术分析和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关

人员的责任，评估应急处置工作，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

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



故防范措施及改进工作建议。

经调查认定，阿克陶县巴仁乡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

民恢复道路一标段 7·6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因工人违规进入作业

现场，造成的一起物体打击死亡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概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

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桥涵

劳务施工单位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2

月12日成立；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0MA77UGBQ6L；组织机构代

码：MA77UGBQ-6；工商注册号：650000058105657；营业期限：

2018-02-12至无固定期限；登记机关：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头屯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建

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交通设

施维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

机械设备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玄武湖路999号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17栋2单元商务公寓2009

室；法定代表人：陈厚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

资) 。

2.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653100458045526D；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已建水利工程

正常运行提供管理保障，流域内流域规划的组织实施及水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协调保护，流域内水资源的引用、分配、管理。有效

期：自2024年03月19日至2029年03月18日；注册新疆喀什地区喀

什市多来特巴格乡9村学府大道路233号；经费来源：财政补助（全

额预算）；登记管理机关：喀什地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举办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住所：喀什市西域大道163号。

（2）项目总承包单位（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

复道路工程一标段）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

年1月27日成立；组织机构代码 ：71295832-1；工商注册号：

65010000000083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12958321C；纳税人

识别号：91650000712958321C；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

控股) ；所属行业：土木工程建筑业；行政区划：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公路工程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

国外工程项目及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一

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交通安全设施施工及安装；公路工

程施工及养护中的新技术、新型建材的开发、生产及销售，钢材、

水泥、沥青、添加剂、智能信息化设备、公路建筑材料的销售、

对外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销售；不动产经

营租赁；有形动产租赁；公路工程相关材料技术研发服务、咨询

服务。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

乌昌路辅道840号；法定代表人：王彤；注册资本：64500万元。

3.相关人员资质情况

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厚希，男，39

岁，身份证号：352203198506156319，家庭地址：福建省福鼎市

福临小区1-1号，联系电话：18290655555；

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罗向明，男，34

岁，身份证号：500238199006207950，家庭地址：重庆市巫溪县

下堡镇宁桥村5组44号，联系电话：18002357008；

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班组长陈丙桂，男，39

岁，身份证号：411323198408153831，家庭地址：河南省淅川县

滔河乡陈家洼村四组84号，联系电话：15026313882；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部负责人刘兆顺，男，38岁，身份

证号：130123198608010078，家庭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正定镇永安村安康路115号，联系电话：18196942694；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部副经理汤文，男，30岁，身份证

号：652828199312111513，家庭地址：新疆库尔勒市人民东路11

号锦秀华苑2号楼1单元1701室，联系电话：15160945576；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部安全管理人员陈冰峰，男，31

岁，身份证号：610424199211175538，家庭地址：陕西省咸阳市

乾县阳峪镇陈家坳村130号，联系电话：13772060122；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部现场技术人员何潇，男，24岁，

身份证号：513002199909180215，家庭地址：四川省万源市太平

镇水窝子村1组，联系电话：19983480210；

（死者）杜金群。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人，男，

汉族，身份证号：412921196709051136，家庭地址：河南省南召

县小店乡关庄村关东组64号。

4.工程项目和合同协议情况

（1）工程项目中标及工程施工签署合同情况：2023年10月

21日，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了新疆库尔干水利枢

纽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招标的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

复道路工程一标段施工标。

2023年10月31日，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库



尔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签订了《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工程名称：新疆库

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工程地点：新疆

克州地区阿克陶县；工程承包项目全部施工；工程建设目具体以

工程量清单为准；合同工期：2023年11月1日至2025年9月16日。

计划工期总日历天数：688天。

（2）工程施工劳务分包情况：2024 年 4 月 10 日，新疆鸿

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桥涵防护、预制场、桩基工程劳

务合同》。工程名称：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

工程一标段；工程地点：新疆克州地区阿克陶县；工程规模：新

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桥涵劳务施

工，工程建设目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为准；合同工期：2024 年 4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劳务分包作业期限的总日历天数

为 265 天，从实际进场时间开始起起算，实际进场时间，以施工

承包人/监理人书面通知为准。

（3）提交箱梁施工验收申请情况：2024年6月7日，新疆交

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工程Y049移民恢

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部向陕西大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监理部提交了已完成箱梁施工

验收的申请。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一是安全教育不到位，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水平不

高，风险意识不足，遵章作业自觉性不高，自保互保意识不强，



未针对不同的工作环境、工作岗位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

二是公司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推进不力，未及时发现并制止

三违现象。三是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有关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导致职工冒险作业、违规作业。

（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7月6日21时35分现场技术人员何潇及现场班组长陈

丙桂正在安排工作，听到箱梁一端传来喊叫声两人立刻到达箱梁

一端，看到伤者杜金群胸部被钢绞线贯穿，两人立刻用纱布对伤

者杜金群伤口进行止血，事故发生后现场班组长陈丙桂2024年7

月6日21时37分上报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

立新，2024年7月6日21时37分现场技术人员何潇上报项目部负责

人刘兆顺，叙述了此次事故发生的现场及伤者情况，项目部负责

人刘兆顺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事故现场，在电话里安排现场人员

对伤者用纱布进行急救止血拨打120急救电话，2024年7月6日21

时45分用车辆迅速向巴仁乡卫生院转运，2024年7月6日21时46

分项目部负责人刘兆顺同时向业主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工程建

设管理中心及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事故现场情况

进行汇报。事故发生后项目部及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

直在全力做安抚家属工作，家属于7月7日晚从河南到达乌鲁木

齐，7月8日早晨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到达喀什，鸿运盛公司安排车

将家属接到阿克陶酒店已到中午，将家属全部安置好后，7月8

日下午16时15分项目部负责人刘兆顺将纸质版事故报告报送至



水利局，汤文将纸质版报告报送至阿克陶县应急管理局。事故发

生后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规定，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报告，存在迟报行为。

（四）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4年7月6日21时35分事故发生后，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项目部迅速组织现场人员对伤者用纱布进行简单止血拨

打120急救电话，2024年7月6日21时45分安排车辆将伤者巴仁乡

卫生院转运，2024年7月6日22时20分在库尔干水库到阿克陶县路

上30km处碰到巴仁乡卫生院救护车立刻将伤者杜金群转移至巴

仁乡卫生院救护车，巴仁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在救护车上对工人杜

金群进行抢救，并送往阿克陶县人民医院。2024年7月6日23时30

分阿克陶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确认工人杜金群经抢救无效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克陶县巴仁乡汗铁热克村库尔干水库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箱梁预制场。预制场按西北东

南走向建设，场内设置预制梁台座8个，存梁区6个，已预制8片

箱梁，东南侧设置钢筋加工棚，钢筋加工棚东北侧为1#原材存放

区，后侧为2#原材存放区和生活区，6#箱梁西北侧和东南侧各有

一台张拉设备，预制场东角停有皮卡车1台。



“7·6”一般物体打击事故现场图

事故现

场涉事箱梁左前方图 事故现场涉事箱梁右前方图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人员伤亡情况：此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杜金群，男，汉族，

身份证号：412921196709051136，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普工，家庭地址：河南省南召县小店乡关庄村关东组 64 号）。

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直接经济损失为 140 万元（不包含事故

经济处罚）。

（七）其他情况

根据阿克陶县地震服务保障中心提供的地震监测信息，2024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7 日，阿克陶县境内未发生 0.0 级以上地震，

天气：阴转晴。

三、事故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是：工人杜金群作业完毕下班后，私自进入施工作

业区域活动，作业区现场一根钢绞线突然弹出，造成杜金群受到

物体打击受伤，最终造成死亡。

（一）直接原因分析

工人杜金群在下班时间违规进入施工作业区域,现场安全管

理不到位，未严格执行项目部技术交底工作，违规站立于钢绞线

正前方，钢绞线意外弹出造成杜金群物体打击。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事故发生后阿克陶县公安局派出技术人员到事故现场对事

故现场和事故人员进行了现场勘验检查。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对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阿克陶县巴仁乡新疆

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一标段 7·6 一般物体打击事

故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分析，排除人为操作因素、突

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四）间接原因分析

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对施工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宣传贯彻不彻底，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未严

格遵守规章制度，忽视危险源，造成事故的发生。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事故单位：

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落实安全管理责任，致使工作人员

违规进入危险区域工作，发生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
[1]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彻底，

将项目分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公司进行施工。开展安全教

育和培训针对性不强，从业人员不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1.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落实安全管理责任，致使工作人

员违规进入危险区域工作，发生事故。建议由阿克陶县应急管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
[2]
，对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

2.陈厚希，男，群众，现任职务：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分管工作：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任职时间：

自 2019 年至今。未履行企业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工作失职，对

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阿克陶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
[3]
，对陈

厚希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的 40%罚款的行政处罚。

3.张立新，男，中共党员，现任职务：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分管工作：主管公司的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工

作,2024 年 3 月 1 日任现职，在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

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中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事故发生负

有现场管理责任。建议由阿克陶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
[4]
，对张立新处以上一年年

收入的 20%罚款的行政处罚。

4.陈丙桂，男，群众，现任职务：新疆鸿运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劳务班组长，分管工作：对施工现场劳务人员管理主管施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

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现场安全及各项工作，2024 年 3 月 1 日任现职，在新疆库尔干

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中未履行安全生

产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建议由阿克陶县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
[5]
，

对陈丙桂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的 20%罚款的行政处罚。

5.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彻

底，将项目分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公司进行施工，对本次

事故负有次要责任。建议由阿克陶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6]
，对新疆交通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

6.刘兆顺,男,预备党员,现任职务：项目部负责人，分管工

作：项目全面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 年 3 月 1 日，在新疆

库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中未履行

项目负责人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项目管理责任。未履行企业安

全生产法定职责，工作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

阿克陶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项之规定
[7]
，对刘兆顺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的 40%罚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

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

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

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款的行政处罚。

7.陈冰峰,男,群众,现任职务：项目部安全管理人员，分管工

作：项目部安全管理工作，2023 年 10 月 1 日任现职，在新疆库

尔干水利枢纽 Y049 移民恢复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中未履行安

全生产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建议由阿克陶县应

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

[8]
，对陈冰峰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的 20%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意识淡薄、违章违规作业依然是事故高发的直接

原因。本次事故中，现场作业人员不知危、不惧危，在没有现场

防护、专人监护的情况下，违规作业，安全意识淡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落实安全责任。

（二）安全大如天，隐患猛于虎。只有严格辨识危险有害因

素，安全措施齐全到位才能作业，本次事故中，风险辨识告知缺

失、人员违规作业十分明显。

（三）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和反三违工作开展不力，方式方法

简单，对员工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培训重视程度不够，对操作规程

等培训的针对性不足，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条件把关不严。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

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的重要性，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好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加强企业内部安全管理，做好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工作，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杜绝“三违”现象。

（二）依法生产、依法管理，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

行业标准组织生产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配足安全技术

管理人员，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大安全投入，

确保安全生产系统、技术、设备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要求。

（三）切实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切实将安全风险管控在隐

患形成之前，将事故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确保生产安全。

（四）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有

效性，切实提高职工业务技能和风险辨识能力，增强职工自保、

互保和按章作业意识，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八、附件

1.调查组的组建;

2.事故现场示意图;

3.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明细;

4.事故伤亡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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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故伤亡人员情况




	阿克陶县巴仁乡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Y049移民恢复道路一标段7·6一般物体
	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阿克陶县巴仁乡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Y049
	移民恢复道路一标段7·6一般物体
	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新疆维
	人员伤亡情况：此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杜金群，男，汉族，身份证号：412921196709051136
	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直接经济损失为140万元（不包含事故经济处罚）。
	阿克陶县巴仁乡新疆库尔干水利枢纽Y049移民恢复
	      一标段7·6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